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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大陸法規】關於管理外國企業常駐代表機構的暫行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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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法規內容】
第1條
　　為了有利於發展國際經濟貿易交往，管理外國公司、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（以下簡稱外國企業）常駐中國的代表機構，特制訂本規定。
第2條
　　外國企業確有需要在中國設立常駐代表機構的，必須提出申請，經過批准，辦理登記手續。
　　未經批准、登記的，不得開展常駐業務活動。
第3條
　　外國企業申請在中國設立常駐代表機構時，應當提交以下證件和材料：
　　一、由該企業董事長或者總經理簽署的申請書，內容包括常駐代表機構名稱、負責人員、業務範圍、駐在期限、駐在地點等；
　　二、由該企業所在國或者所在地區的有關當局出具的開業合法證書；
　　三、由同該企業有業務往來的金融機構出具的資本信用證明書；
　　四、該企業委任常駐代表機構人員的授權書和各該人員的簡歷。
　　金融業、保險業申請設立常駐代表機構，除應當按照前款第一、二、四項規定提交證件和材料外，還應當同時提交該總公司的資負和損益年報、組織章程、董事會董事名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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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外國企業設立常駐代表機構的申請，分別由下列機關批准：
　　一、貿易商、製造廠商、貨運代理商，報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部批准；
　　二、金融業、保險業，報請中國人民銀行批准；
　　三、海運業、海運代理商，報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批准；
　　四、航空運輸業，報請中國民用航空總局批准；
　　五、其他行業，按照業務性質，報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主管委、部、局批准。
第5條
　　外國企業設立常駐代表機構的申請獲得批准後，應當在批准之日起的三十天內，持批准證件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辦理登記手續，填寫登記表，繳納登記費，領取登記證。逾期沒有辦理登記手續的，應當繳回原批准證件。
第6條
　　常駐代表機構按照第四條規定獲得批准後，其人員和家屬應當持批准證件向當地公安機關申請辦理居留手續，領取居留證件。
第7條
　　常駐代表機構要求變更機構名稱、負責人員、業務範圍、駐在期限、駐在地點時，應當向原批准機關提出申請，獲得批准後，持批准證件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辦理變更登記手續，繳納變更登記費，並向當地公安機關申請辦理居留證件的變更手續。
第8條
　　常駐代表機構應當持登記證，按照中國銀行的有關規定，在中國銀行或者中國銀行指定的銀行開立帳戶。
第9條
　　常駐代表機構及其人員，應當遵照中國稅法規定，向當地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登記手續，照章納稅。
第10條
　　常駐代表機構及其人員進口所需要的辦公、生活用品和交通工具，應當向中國海關申報，並照章繳納關稅和工商統一稅。
　　進口的交通車輛船舶，應當向當地公安機關登記，領取牌照、執照，並向當地稅務機關繳納車輛、船舶使用牌照稅。
　　上述進口物品不得私自轉讓、出售。需要轉讓、出售的，應當事先向海關提出申請，獲取批准。出售進口物品，只准售予指定商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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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常駐代表機構租用房屋、聘請工作人員，應當委託當地外事服務單位或者中國政府指定的其他單位辦理。
第12條
　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依法保護常駐代表機構及其人員的合法權益，並對其正常業務活動提供方便。
第13條
　　常駐代表機構不得在中國境內架設電臺。對於業務需要的商業性電信線路、通信設備等，應當向當地電信局申請租用。
第14條
　　常駐代表機構的人員及其家屬在中國的一切活動和進出中國國境，都應當遵守中國的法律、法令和有關規定。
第15條
　　常駐代表機構及其人員違反本規定或者有其他違法活動，中國有關主管機關有權進行檢查和依法處理。
第16條
　　常駐代表機構駐在期限屆滿或者提前終止業務活動，應當在終止業務活動的三十天前以書面通知原批准機關，並於債務、稅務和其他有關事宜清理完畢後，向原發登記證機關辦理註銷登記，繳銷登記證。
　　原外國企業對其常駐代表機構的未了事宜，應當繼續承擔責任。
第17條
　　已經批准設立的常駐代表機構，應當在本規定公佈之日起的三十天內，持批准證件，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補辦登記手續。
第18條
　　本規定未盡事宜，應當根據中國有關法律、法令和規定辦理。
第19條
　　外國企業在中國設立常駐代表，都比照設立常駐代表機構，適用本規定。
第20條
　　本規定自發佈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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